
第二章  
 

檢討樹木管理制度架構  
 
 
2.1 本 章 檢 討 政 府 土 地 和 私 人 土 地 現 行 的 樹 木 管 理 制 度 架 構，並 就

未 來 路 向 提 出 建 議 。  
 
 
(A) 政府土地的樹木管理  
 
現時情況  
 
“ 綜 合 管 理 方 式 ＂  

 
2.2 政府一直採取 “綜合管理方式 ”，把政府土地上所有植物 (包括

古樹名木、其他樹木及植物 )的保育和護養責任，分配予有關政府部

門。發 展 局 工 務 科 及 其 前 身 制 定 了 一 系 列 技 術 通 告，確 立 這 項 安 排 。

按照這個管理方式，護養責任的劃分原則上取決於樹木的所在地點

(即土地類別 )，以及地面設施 (例如郊野公園、休憩公園、快速公路、

公共屋邨等 )的保養部門。樹木護養遂成為有關設施日常管理的其中

一環。以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為 例，防 止 樹 木 受 損 壞 的 例 行 檢 查 現 時 由

公 園 職 員 進 行 ， 屬 於 定 期 公 園 巡 視 的 一 部 分 。 培 育 及 護 養 樹 木 的 工

作，與 設 施 內 其 他 植 物 的 園 藝 和 園 務 工 作 一 併 進 行。若樹木和其他植

物的巡視和護養工作交由另一個部門的人員分開處理，可能會產生配

合上的問題，造成工作統籌方面的不便，以及導致職責過於分散等。

概 括 而 言 ， 主 要 的 樹 木 管 理 部 門 開 列 如 下 ：  
 
護養部門  土地類別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公 園 及 路 旁 園 境 美 化 地 帶  
路 政 署  快 速 公 路 、 經 有 系 統 鑑 辨 全 港 斜

坡 維 修 責 任 計 劃 分 配 給 路 政 署 的

斜 坡  
房 屋 署  公 共 屋 邨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郊 野 公 園  
其他獲撥用土地的部門(如水務署) 獲 撥 用 的 政 府 土 地  
地 政 總 署  未 批 租 及 未 撥 用 的 政 府 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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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必 須 注 意 的 是，在 不 同 地 方 生 長 的 樹 木，其 護 養 重 點 和 要 求 可

以 分 別 很 大。舉 例 來 說，就 沿 快 速 公 路 及 公 共 道 路 生 長 的 樹 木 而 言 ，

首 要 考 慮 是 確 保 樹 木 不 會 影 響 道 路 使 用 者 的 安 全 和 交 通；就 人 造 斜 坡

上 的 樹 木 而 言，最 主 要 的 關 注 是 確 保 斜 坡 安 全；至 於 公 園 和 其 他 康 樂

設 施 的 樹 木 ， 則 以 遊 人 的 舒 適 和 安 全 至 為 重 要 。  
 
現 行 制 度 的 不 足 之 處  
 
2.4 全港的樹木數以千萬計，現行的 “綜合管理方式 ”大體上行之有

效，而且符合成本效益。  
 
2.5 然而，現行制度仍有以下不足之處：  
 

(a) 目 前 ， 政 府 的 樹 木 專 家 分 散 在 不 同 部 門 任 職 ， 卻 沒 有 明

確 具 備 所 需 資 源 ／ 專 門 知 識 的 權 威 機 構 來 有 效 協 調 各

方 的 工 作 。 發 展 局 轄 下 工 務 科 現 時 負 責 協 調 綠 化 工 作 ，

但 未 獲 授 權 處 理 其 他 樹 木 管 理 方 面 的 工 作，例 如 專 業 知

識 、 安 全 及 培 訓 。 樹 木 管 理 部 門 很 大 程 度 只 負 責 轄 下 的

工 作 ， 在 遇 到 疑 問 或 困 難 並 無 權 威 專 家 機 構 可 以 協 助 ；  
 

(b) 目 前 ， 對 於 一 些 沒 有 護 養 部 門 負 責 的 未 批 租 和 未 撥 用 政

府 土 地 ， 如 認 為 有 需 要 ， 或 接 獲 投 訴 或 轉 介 ， 地 政 總 署

會 進 行 一 些 非 經 常 性 的 樹 木 護 養 工 作 (例 如 移 除 和 修 剪

樹 木、剪 草 )。不 過，地 政 總 署 本 身 並 沒 有 樹 木 專 家，必

須 就 此 徵 詢 其 他 部 門，如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和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的 專 業 意 見，有 可 能 因 此 造 成 延 誤，以 致 問 題 未

能 迅 速 解 決 。 再 者 ， 未 批 租 和 未 撥 用 的 政 府 土 地 佔 全 港

土 地 約 33%，當 局 並 沒 有 詳 盡 記 錄 或 統 計 過 在 這 些 土 地

上 的 樹 木 的 數 量，令 地 政 總 署 在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變 得 十 分

困 難 ；  
 

(c) 在 移 除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樹 木 方 面 ， 一 般 來 說 ， 除 非 理 由 充

分 而 且 理 據 充 足，又 或 在 仔 細 研 究 後 發 現 原 址 或 另 址 移

植 樹 木 均 不 可 行 ， 否 則 移 除 樹 木 的 申 請 概 不 獲 批 。 各 部

門 在 進 行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時 ， 須 先 向 地 政 總 署 提 出 申 請 ，

獲 得 批 准 後 才 可 移 除 ／ 移 植 樹 木。不 過， 由 於 地 政 總 署

本 身 並 沒 有 樹 木 專 家，因 此 須 向 其 他 部 門 (特 別 是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和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尋 求 專 家 意 見，當 中 涉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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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複 的 溝 通 往 來 ， 以 致 當 局 有 時 未 能 有 效 率 地 處 理 個

案 ； 以 及  
 

(d) 決 策 局 近 年 頒 布 多 項 指 引 ， 而 部 門 也 因 應 各 自 的 運 作 需

要 發 出 指 引 。 這 些 指 引 及 技 術 通 告 日 趨 冗 繁 ， 令 前 線 人

員 有 時 難 於 清 楚 了 解 應 該 如 何 處 理，尤 以 時 間 緊 逼 的 情

況 為 然 。 此 外 ， 部 分 指 引 規 定 部 門 應 竭 盡 所 能 保 育 樹

木，但 部 門 人 員 有 時 對 於 何 謂 “竭 盡 所 能 ”不 甚 肯 定 (例 如

應 否 斥 鉅 資 去 拯 救 某 株 無 特 別 重 大 價 值 的 樹 )。 換 句 話

說 ， 他 們 難 以 權 衡 輕 重 或 拿 揑 準 確 。  
 
 
建議  
 
2.6 專責小組已就現行的 “綜合管理方式 ”完成檢討，認為這個方式

雖然有改善空間，但大體上行之有效，而且符合成本效益。由於全港

樹木為數眾多，若以全盤集中管理方式由單一 “政府部門 ”負責樹木管

理工作，反而既不理想，也不可行。專責小組曾考慮過以下因素：首

先，集中管理方式會產生協調及職責分散的問題，以致當局無法善用

資源。舉例來說，根據現行的 “綜合管理方式 ”，漁農自然護理署人員

除執行防火巡邏及保養燒烤場地等康樂設施的日常職務外，也須兼顧

郊野公園樹木的護理職責。假如採用 “單一政府部門 ”管理方式，便涉

及指派另一部門的人員負責郊野公園範圍內的樹木管理。此外，部門

之間現時視乎土地類別或設施管理 (例如斜坡維修 2)而各司其職，此安

排已完善確立。如當局改以其他方式處理樹木管理工作，則整個制度

便須全面革新。作出如此大幅度的改革是否理據充分，實屬疑問。  
 
2.7 不過，專責小組雖然認為不宜由單一政府部門負責樹木管理，

也明白有需要設立一個樹木辦事處作為中央權威機構、處理中心和相

關專門知識的提供者，以改善目前情況和更有效統籌各部門的工作。

新 設 的 樹 木 辦 事 處 將 隸 屬 決 策 局 而 非 政 府 部 門，俾 能 有 效 地 肩 負 協 調

職 責。此 外，正 如 上 文 第 一 章 所 述，當 局 有 需 要 就 綠 化 與 樹 木 管 理 採

取 全 方 位 方 式 推 行。因 此，綠 化 和 樹 木 管 理 這 兩 方 面 的 政 策 制 訂 工 作

不 可 分 開 處 理 ， 而 應 撥 歸 同 一 個 決 策 局 之 下 。  

                                                 
2  雖 然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轄 下 土 力 工 程 處 擔 任 斜 坡 安 全 的 中 央 權 威 機 構，但 斜 坡

的 維 修 責 任 依 然 交 由 各 有 關 部 門 負 責。1996 年，政 府 委 託 顧 問 進 行 研 究，以

便 對 土 力 工 程 處 所 備 存 記 錄 上 的 每 個 人 造 斜 坡 作 有 系 統 的 維 修 責 任 鑒 別。該

項 研 究 於 1999 年 完 成 ， 並 編 製 了 一 本 記 錄 冊 ， 顯 示 研 究 所 鑒 別 的 每 個 斜 坡

的 維 修 責 任。這 個 方 法，與 “綜 合 管 理 方 式 ”的 樹 木 管 理 責 任 分 配，頗 為 相 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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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專責小組建議改善現行的制度架構。發展

局作為目前統籌綠化政策的決策局，應肩負有關綠化、園境和樹木管

理的整體政策責任。我們會開設首席助理秘書長 (綠化、園境及樹木

管理 )職位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點職級 )，監督兩個辦事處，使綠化和樹

木管理工作更整合，而且採用全方位方式推行。詳情如下：  
 

(a) 在決策局層面新設立一個樹木管理辦事處，作為中央權

威機構暨統籌中心，確保更有效落實 “綜合管理方式 ”。
辦事處會處理部門未能妥善解決的複雜個案。專責小組

在訂出這項建議時，參考了過去 30年有關本港斜坡安全

工作的制度架構，即由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土力工程處

統領和提供專業意見，但個別斜坡的日常維修則交予有

關部門。樹木管理辦事處會由一名總助理秘書長 (首長級

薪級表第 1點職級 )領導，人選以具備所需專業知識者為

佳。當局會設立一個由本地和外地專家組成的專家小

組，就政策和實務運作提供專業意見。樹木管理辦事處

會擔任專家小組的秘書處；以及  
 
(b) 新設立一個綠化及園境辦事處，負責中央協調綠化和園

境工作。該辦事處會擔當目前涉及綠化總綱圖的政策角

色，並支援現時綠化督導委員會及其轄下各個小組委員

會。此外，也會肩負新的任務，參與大型政府基建項目 (例
如啟德發展區 )和牽涉園境設計總圖或公眾休憩空間規

定的私人綜合發展項目的園境設計，以提高質素。辦事

處也會設在決策局層面，人手主要調配自發展局工務科

和建築署，包括總園境師職位 (首長級薪級表第 1點職

級 )。為了借助外界的專門知識，我們會考慮設立設計小

組，協助審核園境和綠化建議。該辦事處會擔任設計小

組的秘書處。  
 
2.9 在決策局層面設立的兩個辦事處，以及 “綜合管理方式 ”下的執

行部門，會有明確的分工。新設立的樹木管理辦事處，會全面檢討中

央及有關部門至今就各項樹木事項所頒布的指引。新安排會訂立清晰

的行政機制，讓有關各方有成效和有效率地各自執行職務，從而改善

現況。  
 
2.10 本 報 告 第 七 章 會 闡 釋 設 立 新 辦 事 處 和 提 供 資 源 推 行 各 方 面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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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的 詳 情 。  
 
 
(B)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  
 
現時情況  
 
加 入 “樹 木 保 育 條 款 ”及 “園 境 條 款 ” 
 
2.11 政 府 一 直 採 取 多 項 措 施，防 止 因 私 營 發 展 項 目 而 不 必 要 地 砍 伐

樹 木，並 訂 明 承 批 人 有 責 任 妥 善 管 理 私 人 土 地 的 樹 木。政 府 自 七 十 年

代 起 已 在 土 地 契 約 中 加 入 “樹 木 保 育 條 款 ”，作 為 批 地 條 件。如 契 約 訂

有 “樹 木 保 育 條 款 ”，承 批 人 須 按 照 這 些 條 文 的 規 定 提 出 申 請，經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同 意 ， 才 可 移 除 或 干 擾 其 承 批 地 段 的 樹 木 。 此 外 ， 自 1985
年 起，土 地 契 約 普 遍 加 入 “園 境 條 款 ”，藉 此 鼓 勵 美 化 私 人 地 段 的 環 境

和 妥 善 管 理 該 處 的 植 物 。  
 
管 制 重 新 發 展 項 目  
 
2.12 私 人 業 主 如 打 算 重 新 發 展 其 私 人 地 段 (可 能 長 有 樹 木 )， 必 須 符

合 城 市 規 劃 及 土 地 契 約 管 制 兩 方 面 的 規 定 。  
 
2.13 就 規 劃 而 言，業 主 須 確 保 建 議 的 重 新 發 展 項 目 符 合 用 地 的 規 劃

限 制 (例 如 分 區 規 劃 大 綱 圖 指 明 的 分 區 及 其 他 發 展 限 制 、 部 門 圖 則 及

規 劃 大 綱 )。如 須 按 照《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第 131 章 )的 規 定 提 出 規 劃 申

請 ，則 或 須 提 交 技 術 評 估 報 告 ，評 估 建 議 項 目 對 環 境 、 渠 務 、 交 通 、

基 建、 土 力 情 況 、園 境、 城 市 設 計 等 各 方 面 的 影 響 ， 以 支 持 其 申 請 。

假 如 有 關 用 地 廣 披 林 木，或 生 長 有 古 樹 及 ／ 或 名 木，通 常 私 人 業 主 須

提 交 樹 木 調 查 報 告 (連 同 保 護 、 移 植 、 移 除 該 處 樹 木 的 建 議 及 ／ 或 在

該 處 進 行 補 償 種 植 的 建 議 )， 連 同 園 境 設 計 總 圖 ／ 園 境 美 化 建 議 書 ，

以 供 考 慮。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審 核 規 劃 申 請 時，可 能 不 予 批 准，也 可 能

施 加 條 件。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或 會 視 乎 情 況，施 加 條 件 要 求 私 人 業 主 提

交 園 境 設 計 總 圖、園 境 美 化 建 議 書 及 ／ 或 樹 木 保 育 計 劃，以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或 規 劃 署 署 長 滿 意 為 止。根 據《 建 築 物 條 例 》(第 123 章 )第 16
條，私 人 業 主 就 重 新 發 展 項 目 提 交 的 一 般 建 築 圖 則，如 不 符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或 不 符 合 根 據《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製 備 的 總 綱 發 展 藍 圖，屋

宇 署 可 拒 絕 批 准。我 們 認 為，對 於 受 規 劃 限 制 的 用 地 來 說，上 述 制 度

大 體 上 能 發 揮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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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就 土 地 契 約 而 言，發 展 商 須 確 保 建 議 的 重 新 發 展 項 目 不 抵 觸 有

關 用 地 的 契 約。如 契 約 訂 有 “樹 木 保 育 條 款 ”，承 批 人 須 按 照 這 些 條 文

的 規 定 提 出 申 請，先 徵 得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同 意，始 可 移 除 或 干 擾 其 承 批

地 段 的 樹 木。至 於 不 包 括 “樹 木 保 育 條 款 ”的 土 地 契 約，如 有 需 要 基 於

樹 木 保 育 以 外 的 理 由 為 重 新 發 展 土 地 而 修 訂 契 約，則 地 政 總 署 會 藉 此

機 會 在 修 訂 契 約 時 加 入 “樹 木 保 育 條 款 ”。  
 
2.15 因此，簡單來說，七十年代之後批租的土地已受管制。至於須

取得規劃許可或修改契約才可重新發展的個案，當局也可以樹木保育

為由，加入相關條款。餘 下 的，就 是 那 些 受 七 十 年 代 之 前 的 契 約 所 約

束 ， 而 重 新 發 展 時 無 須 徵 求 政 府 許 可 的 土 地 (例 如 無 限 制 批 約 土 地 )上

的 樹 木 。  
 
其 他 有 關 條 例  
 
2.16 為 此，我 們 研 究 過 兩 項 條 例，了 解 可 否 提 供 某 種 形 式 的 保 護 ： 
 

(a) 《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第 53章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3條，古 物

事 務 監 督 (即 發 展 局 局 長 )如 認 為 任 何 地 方 、 建 築 物 、 地

點 或 構 築 物 因 具 有 歷 史、考 古 或 古 生 物 學 意 義 而 符 合 公

眾 利 益，可 於 諮 詢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並 獲 行 政 長 官 批 准

後 ， 宣 布 該 處 為 古 蹟 。 雖 然 該 條 例 旨 在 保 護 歷 史 建 築 ，

但 如 樹 木 位 於 其 範 圍 之 內 ， 則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6條 ， 任 何

人 均 不 得 在 古 蹟 之 上 或 之 內 挖 掘 ， 進 行 建 築 或 其 他 工

程 ， 種 植 或 砍 伐 樹 木 ， 或 堆 積 泥 土 或 垃 圾 ； 或 拆 卸 、 移

走 、 阻 塞 、 污 損 或 干 擾 古 蹟 ， 但 如 按 照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批

給 的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進 行 ， 則 不 在 此 限 。 任 何 人 違 反 第 6
條 的 規 定 ， 即 屬 犯 罪 ， 一 經 定 罪 ， 可 處 罰 款 10萬 元 及 監

禁 1年 。 因 此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這 足 以 保 護 已 列 作 古 蹟

的 歷 史 建 築 鄰 近 範 圍 的 古 樹 名 木。不 過， 本 港 不 曾 單 單

為 了 保 存 個 別 樹 木 ， 而 把 該 樹 木 生 長 的 地 方 列 作 古 蹟 ；

以 及  
 

(b) 《 郊 野 公 園 條 例 》(第 208章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14條，行 政

長 官 可 藉 在 憲 報 刊 登 的 命 令 ， 指 定 某 範 圍 為 郊 野 公 園 。

儘 管 該 條 例 可 為 “大 批 ”樹 木 提 供 保 護 ， 但 並 無 充 分 理 據

支 持 為 保 護 私 人 土 地 的 個 別 樹 木 而 引 用 該 條 例 把 有 關

範 圍 指 定 為 郊 野 公 園，因 為 該 條 例 旨 在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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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舉辦的社區參與綠化活動一覽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a) 香港花卉展覽  
 
 香港花卉展覽每年 3 月在維多利亞公園舉行，入場參觀者超過 50 萬

人次。  
 
(b) 社區園圃計劃  
 
 該計劃旨在鼓勵市民積極參與鄰里層面的綠化活動，並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綠化。  
 
 該計劃以種植研習班的方式進行。每名參加者獲分配一幅 1.5 米 X 

1.5 米的小園圃，在導師指導下學習栽種植物。每名參加者可帶同 4
名親友參加活動。學費為每名參加者 400 元。  

 
 2008 年，共舉辦了 44 項活動，參加者超過 9 000 人。  
 
(c) 社區種植日  
 
 舉辦社區種植日，旨在鼓勵市民參與地區綠化活動，從而提高綠化意

識。  
 
 2008 年，共舉辦了 29 項社區種植活動，參加者超過 12 000 人。  
 
(d) 推廣外展綠化活動  
 
 這些活動旨在推廣綠化，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派出講員，向非政府機

構和學校進行園藝講座／示範。  
 
 2008 年，共舉辦了 133 項綠化活動，參加者約有 37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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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綠化香港活動資助計劃  
 
 該計劃旨在鼓勵園藝組織和社區機構舉辦更多綠化環境的活動，讓市

民參加，藉此促進綠化香港，並藉著市民的積極參與，在社區推廣綠

色文化。  
 
 2008 至 09 年度，共有 8 項綠化活動獲得資助。  
 
(f) 最佳園林大獎  
 
 此項大獎旨在表揚傑出的園林設計和園藝護養，藉此持續改善私人物

業的居住環境和推廣公共建築項目的優質綠化工作。  
 
 2008 年，超過 300 家機構提交參賽作品，競逐此項大獎。  
 
(g) 綠化展覽／講座  
 
 設於九龍公園的綠化教育資源中心提供了一個合適的地方，讓學校、

團體和公眾參與綠化活動，幫助他們了解和體驗綠化和保護環境的重

要。  
 
 2008 年，共舉辦了 440 次展覽和講座，參加者超過 38 000 人。  
 
(h) 綠化校園資助計劃  
 
 該計劃旨在鼓勵學校在校園多種花木，向學生推廣綠色文化和培養他

們對種植的興趣。凡在本港註冊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和幼稚園，

均可申請資助，以推行獲批准的綠化計劃和活動。  
 
 2008 年，共有 795 間學校參與此計劃，參加的學生約有 207 000 人。  
 
(i) 「一人一花」計劃  
 

該計劃旨在向學生推廣綠色文化，培養他們對種植的興趣和對社區的

關懷。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會安排園藝講座，並派發資料單張、種子和

幼苗予學校，供學生栽種。  
 
 2008 年，共有 1 088 間學校參與此計劃，參加的學生約有 348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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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園藝課程／講座  
 
 該等課程旨在讓市民有機會學習更多園藝知識和種植技巧，同時提高

他們的綠化意識。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定期舉辦初級、中級和高級園藝

課程，供市民參加。  
 
 2008 年，共舉辦了 44 個課程，參加者約有 1 240 人。  
 
(k) 學校導賞參觀  
 
 這些參觀活動旨在讓學生有機會學習更多植物知識，並透過講座和實

地觀察，向他們介紹簡單的植物繁殖技巧。  
 
 2008 年，共安排了 236 次參觀，參加者約有 7 290 人。  
 
(l) 綠化義工計劃  
 
  該計劃在 2000 年推出，旨在讓市民參與綠化活動。參加者除了在綠

化活動擔任義工外，還會協助進行其他工作，例如為路旁、公園和花

園內的樹木掛上標籤。目前， 18 區共有超過 1 700 人登記為綠化義

工，他們會接受基礎園藝訓練和進行實習，而當中 172 人在參加基礎

樹木檢驗課程後，也已就 376 棵古樹名木 (全港約有 500 棵 )登記為地

區護樹義工，負責為獲分配的古樹名木進行目視檢查，一旦發現情況

異常，即會向分區康樂事務辦事處報告，以便該署跟進。  
 
  2008 年，共舉辦了 380 多項綠化活動，出席的綠化義工超過 5 300

人次。  
 
 
(B) 漁農自然護理署  
 
(a) 企業植林計劃  
 
 本地工商機構、非政府機構和教育團體會獲邀捐贈資源，以便在郊野

公園範圍內一個選定地點種植約 10 000 棵樹苗，從而達致植木成林

的目標。該計劃自 1998 年推行以來，共有 44 家機構參與，建立的林

地達 72 片，所種植的樹木約 90 萬棵。這對加快郊野公園範圍的綠化

工作，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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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植樹日  
  
 香港植樹日為 “綠的歡欣 ”每年舉辦的活動，由漁農自然護理署提供技

術意見和支援，並在郊野公園內或其鄰近地方物色可供種植樹苗的地

點。香港植樹日常見的參加者，包括政府高層人員、中央人民政府駐

港辦事處的代表、地區社區組織和學生。  
 
 
(C) 民政事務總署  
 
為支持政府的綠化政策，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各分區民政事務處透過舉辦各

項社區參與活動 (例如植樹日、綠化／園藝教育及宣傳活動、參與花卉展覽

等 )，協助區議會宣揚綠化信息。舉例來說，在 2008 年，區議會在多個地

區舉辦了 13 項綠化計劃，吸引了約 5 300 名市民參加。民政事務總署亦設

置遊戲攤位和舉行比賽，向地區社區傳遞綠化信息。  
 
 
(D) 房屋署  
 
自 2004 年，房屋署推行了超過 140 項綠化計劃，包括社區植樹日、社區園

圃、“育苗行動＂等，共有超過 6 000 名居民和鄰近學校的學生參加。  



 
發展局 

常任秘書長（工務）

文物、計劃 
及資源管理部 

工務政策 
及 

基建工程部 

副秘書長（工務）1 副秘書長（工務）2
* 註 5 

法律顧問（工務） 
* 註 5 

文物保育專員 首席助理秘書長 
（工務）1 

法律諮詢部 
 （工務） 

文物保育專員

辦事處 政策及發展組 計劃管理組 財政組 
政府總部 
新聞組 
（發展） 

行政及資源 
管理組 

總助理秘書長 
（工務）2 

總助理秘書長 
（工務）1 

 

總庫務 
會計師 

（財政）

總新聞主任 
（發展） 

 

首席 
行政主任 
（工務） 

* 註 1 – 將新開設的首席助理秘書長職位，負責與相關決策局及部門統籌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事宜。 
* 註 2 – 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將共開設約 20 個新職位。  
* 註 3 – 將從建築署重行調配到發展局的總助理秘書長或總園境師職位。詳情請參閱附件 7C。 
* 註 4 – 將新開設的總助理秘書長職位。詳情請參閱附件 7B。 
* 註 5 – 本組織圖沒有載列工務政策及基建工程部和法律諮詢部（工務）的詳細組織架構。 

發展局工務科轄下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擬議組織圖  

工務科  

附件 7A 

 

首席助理秘書長 
（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 

* 註 1 

綠化、園境及 
樹木管理組 

* 註 2 

總助理秘書長 
（綠化及園境） 

* 註 3 
 

總助理秘書長 
（樹木管理） 

* 註 4 
 

助理秘書長 
（政策及發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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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助理秘書長  
（樹木管理）  

*  註 2

高級行政主任  
*  註 4 

助理秘書長  
 （樹木管理） 1 

* 註 3 

•  為 整 個 辦 事 處 提 供

行政支援。  
•  處 理 公 眾 教 育 及 社

區參與事務。  
•  與 效 率 促 進 組 及 其

他部門聯繫，以確保

投訴得到迅速處理。 

•  制 訂 植 物 管 理 政 策 （ 風 險 評 估 範 疇 的 政 策 除

外），例如揀選品種、預防樹木疾病、防治蟲害

等。  
•  在中央層面，制訂標準和指引，而在部門層面，

就制訂標準和指引與各部門聯繫，以確保兩者一

致及互相配合。  
•  釐定各樹木管理部門的工作範疇，倘若出現灰色

地帶或爭議，則就各部門間的工作／職務分配作

出決定。  
•  就海外法例、作業方式等進行研究，以找出如何

在香港予以應用。  
•  就最新的樹藝和樹木管理科學及技術發展，與本

地及海外機構聯繫。  
•  作為植物管理專家小組的秘書處。  
•  與綠化及園境辦事處聯繫，以確保新的種植工作

及其後的護養工作順利配合。  

•  制定培訓策略。  
•  向將成立的培訓委員

會提供服務。   
•  為整個政府制訂資料

庫架構，並監督相關

電 腦 系 統 的 實 施 情

況。  
•  就保管／更新資料事

宜 ， 與 相 關 部 門 聯

繫。  
•  向政策及標準分組和

風險評估分組提供資

料，以利便該組的工

作。  

* 註 1 – 全屬新開設的職位。只顯示分組主管。 
* 註 2 – 總助理秘書長職位會由專家出任，而人選可以是公務員或對外招聘所得的人員。  
* 註 3 –  3 個新開設的助理秘書長（樹木管理）職位，這些職位會由具備專業背景／經驗的不同職系人員出任，例如園境師、林務主任、康樂事務經理等。 
* 註 4 – 該高級行政主任將會在 1 名二級行政主任協助下為綠化及園境辦事處和樹木管理辦事處提供服務。 
此外，雖然樹木管理辦事處將會成為樹木管理事務的權威及統籌機構，但現行的“綜合管理方式”仍會繼續沿用，而相關政策局亦會繼續負責轄下部門的管理工作。 

助理秘書長  
 （樹木管理） 2 

* 註 3

助理秘書長  
 （樹木管理） 3 

* 註 3

政策及標準分組  風險評估分組  培訓及資料庫分組  

•  制訂風險評估安排並予以

密切監察，以確保安排能

應付不斷轉變的需要。  
•  就如何在部門的日常運作

上執行風險評估安排，與

相關部門聯繋。  
•  監察移除（移除／移植）

樹木的整體情況，並就複

雜個案的處理方法，向各

部門提供專家意見，同時

擔任處理複雜個案方面的

權威。  
•  檢討政府對重大緊急情況

（例如颱風及暴雨）的對

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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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分組  

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轄下樹木管理辦事處  
擬議組織圖 *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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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助理秘書長  
（綠化及園境）  

*  註 2 

高級行政主任  
*  註 5 

助理秘書長  
*  註 3 

助理秘書長  
*  註 4 

•  制訂綠化及園境政策。  
•  在中央及部門層面，監督綠化及園

境標準和指引的制訂工作，並與相

關決策局和部門聯繫。  
•  探求新的綠化及園境技術，例如垂

直綠化、屋頂綠化等。  
•  跟 進 推 行 綠 化 總 綱 圖 的 中 ／ 長 期

措施。  

•  就政府策略性基建項目的綠化及

園境部件提供意見。  
•  就綜合私人發展項目及公眾休憩

用地的園境設計圖的質素，提供

意見。  
•  向將成立的設計小組就有關文件

提供技術意見，以供考慮。  
•  作為設計委員會的秘書處。  

* 註 1 – 只顯示分組主管。 
* 註 2 – 將從建築署重行調配到發展局的總助理秘書長或總園境師職位。 
* 註 3 – 2 個從發展局工務科內部重行調配的助理秘書長職位。 
* 註 4 – 1 個新開設的助理秘書長職位，這個職位可由具備專業背景／經驗的不同職系人員出任，例如園境師、林務主任、康樂事務經理等。 
* 註 5 – 該高級行政主任將會在 1 名二級行政主任協助下為綠化及園境辦事處和樹木管理辦事處提供服務。 

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轄下綠化及園境辦事處  
擬議組織圖 * 註 1 

助理秘書長  
*  註 3 

委員會及行政分組  政策及標準分組  諮詢分組  

附件 7C 

•  向綠化督導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

援服務。  
•  協助總助理秘書長（綠化及園境）

執行園境師的職系管理工作。  
•  監督一般行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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